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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5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9 号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层 

夏厅 

主 持 人：会议主席 

见证律师：北京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第一项  会议主席宣布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大唐

发电”）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始 

第二项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听取议案 

普通决议案： 

1.《关于与上海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租赁、保理业务合作协议

的议案》 

2.《关于为部分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4.《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的议案》 

第三项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讨论发言 

第四项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1.董事会秘书（代行）宣布现场会议投票统计结果 

2.董事会秘书（代行）宣读会议决议 

3.见证律师宣布《法律意见书》 

4.与会董事签署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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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与上海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租赁、保理业务 

合作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降低融资成本，利用更多融资手段，更好的满足公司需求，公司拟

与上海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大唐租赁公司”）签署《租赁、保

理业务合作协议》。 

一、上海大唐租赁公司基本情况 

上海大唐租赁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大唐集团”）

的下属企业，于 2015 年 3 月底成立，注册资本金 10 亿元（“人民币”下

同）。股东分别为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35%）、大唐集团（30%）、中

国大唐海外（香港）有限公司（25%）、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10%）。 

二、租赁服务的主要内容 

租赁、保理业务合作协议签署后，上海大唐租赁公司将为大唐国际及

所属单位提供以下服务： 

1.按照金融租赁公司经营原则，上海大唐租赁公司为本公司及其子公

司在火电、水电、风电、循环经济等领域投资建设的公司重点项目提供（自

协议生效之日起）每 12 个月本金额不超过 100 亿元的租赁、保理业务支持。 

2.上海大唐租赁公司利用自身的金融专业优势，为本公司提供投融资

顾问、财务顾问、融资租赁咨询、应收账款保理产品设计和交易安排等经

济咨询服务。 

3.在本公司的业务发展和规划范围内，上海大唐租赁公司协助本公司

选择适当的承租人和项目，设计并提供量身定做的租赁、保理业务方案。 

4.上海大唐租赁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规定、市场资金供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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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租赁产品结构特点，给予本公司最优惠的租赁费率，综合租赁费率

将等于或优于国内其他金融租赁公司。 

5.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36 个月。 

三、签订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的意义 

公司与上海大唐租赁公司合作有利于获得较市场利率更低的融资支持

及相关融资服务，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资金成本，进一步增强公司

及所属单位与其他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时的议价能力。同时，上海

大唐租赁公司对公司及所属单位的运营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有助于提供

较其他融资租赁公司更为方便、高效、快捷的融资租赁、保理产品设计服

务。 

考虑到公司及所属单位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建议股东大会： 

1.同意公司与上海大唐租赁公司签署《租赁、保理业务合作协议》，

协议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 

2.同意于协议有效期内上海大唐租赁公司向公司及所属单位提供（自

合同生效之日起）每 12 个月总金额不超过 100 亿元的金融租赁及保理业务

支持。  

截至目前，大唐集团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大唐发电约 34.77%的股份，

上海大唐租赁公司为大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按照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规定，

上海大唐租赁公司为大唐发电的关联人士，故公司与上海大唐租赁公司签

署《租赁、保理业务合作协议》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大唐集团及其联

系人须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决议时放弃表决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租赁、保理业务合作协议，聘请

合资格的独立财务顾问向独立股东出具建议意见；经对签署租赁、保理业

务合作协议的相关因素及原因进行讨论及评估后，独立财务顾问建议公司

独立股东对本议案投赞成票。 

有关签署租赁、保理业务合作协议的详情，请参阅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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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及 2015年 10 月 14 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刊登的 H股通函。 

 

以上内容，请各位股东审议。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http://www.sse.com.cn�����ǵ���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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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为部分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确保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公司将为部分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

租赁提供担保，各子公司的融资租赁款主要用于子公司置换存量担保贷款、

置换内部委托贷款及偿还 2015-2016年到期贷款。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所属 6 家企业分别已与茅台建银（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茅

台建银租赁公司”）及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大唐融资租赁公司”）以“售

后回租”方式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合计融资租赁本金为 15.6亿元；公司将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为 15.6亿元。 

二、融资租赁概述 

公司所属 6 家企业与茅台建银租赁公司及大唐融资租赁公司签署的融

资租赁安排如下： 

承租人 出租人 
租赁金额 

（万元） 
租赁期限 租赁资产 租赁方式 

江山热电公司 茅台建银租赁公司 20,000 12年 部分自有设备 售后回租 

红河发电公司 茅台建银租赁公司 80,000 6年 部分自有设备 售后回租 

文山水电公司 茅台建银租赁公司 20,000 8年 部分自有设备 售后回租 

勐野江水电公司 大唐融资租赁公司 8,000 8年 部分自有设备 售后回租 

那兰水电公司 大唐融资租赁公司 8,000 3年 部分自有设备 售后回租 

青铜峡风电公司 大唐融资租赁公司 20,000 10年 部分自有设备 售后回租 

三、被担保单位基本情况及资产负债状况 

（一）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江山热电公司”） 

公司直接持有江山热电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主要负责运营 2 套 6F

级（2×200MW）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 

截至 2015年 6 月 30 日，江山热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14445.70 万元，负

债总额为 98470.2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6.04%。（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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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大唐国际红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发电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大唐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云南电力公司”持股

70%）、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5%）、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持

股 10%）、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共同持股；该公

司主要负责开发、建设、经营云南开远电厂 2×300MW燃煤发电机组。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红河发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153,122.6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32,614.6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6.6%。（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云南大唐国际文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文山水电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电力公司（持股 60%）、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 25%）、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5%）

共同持股；该公司主要负责马鹿塘水电站二期工程的建设、经营和生产管

理工作，装机容量为 30 万千瓦。 

截止 2015年 6 月 30 日，文山水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209,491 万元,负债

总额为 181,27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6.53%。（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云南大唐国际勐野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勐野江水电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电力公司持有 100%股权。该公司主要负责勐野江

电站的建设、生产及经营管理工作，目前其负责管理的装机容量合计为 6.8

万千瓦。 

截止 2015年 6 月 30 日，勐野江水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71,479.55万元,

负债总额为 64,911.5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0.8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云南大唐国际那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那兰水电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电力公司（持股 70%）、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5%）、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持股 10%）、红云红河烟草（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共同持股；该公司主要负责那兰电站的建设、生

产及经营管理工作，目前其负责管理的装机容量合计为 15 万千瓦。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那兰水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61,804 万元,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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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为 43,62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0.59%。（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六）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风电有限责任公司（“青铜峡风电公司”） 

公司直接持有青铜峡风电 100%股权。该公司目前运营风电装机容量

48MW。 

截止 2015年 6 月 30 日，青铜峡风电公司资产总额 31,921 万元，负债

总额 24,338 万元，资产负债率 76.25%。（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二）保证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相应主合同项下应支付的全部租金、损失金、迟延违约

金、其他应付款项、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相应主合同项下被保证人的其他

违约责任以及相应主合同项下被保证人应当履行除前述金钱支付或赔偿义

务之外的其他义务。 

（三）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担保对象 

茅台建银租赁公司及大唐融资租赁公司分别就前述各自的融资租赁业

务与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铁道专业支行（“建设银行铁道支行”）签署了《债

权转让合同》，据此，将租赁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建设银行铁道支行；

本公司已就前述融资租赁业务分别向建设银行铁道支行出具《担保函》，就

公司所属 6 家企业应付的一切付款义务在担保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五、 建议 

截至目前，大唐发电没有逾期担保。建议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分别为上

述六家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全额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各项融资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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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金额，合计 15.6 亿元。 

 

有关上述担保事项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

相关公告。 

以上内容，请各位股东审议。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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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董事周刚先生已向公司递交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控股股

东-大唐集团推荐，由应学军先生接替周刚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即 2016

年 6 月 30 日）（应学军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应学军先生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周刚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事宜须知会本公

司股东及香港证券交易所。 

 

以上内容，请各位股东审议。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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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应学军先生简历 

 

应学军，男，49岁，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总经济师。应

先生曾任唐山发电总厂生产处副处长；陡河发电厂生产技术处副处长、设

备部副部长、设备部部长、副总工程师兼设备部部长、副厂长；内蒙古大

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大唐内蒙古分公

司副总经理。2008 年 12 月调入公司本部先后任综合计划部主任、副总经

济师兼综合计划部主任。2015 年 1 月起任公司总经济师。应先生参加工作

30 年来一直在公司系统工作，有多年电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经历，特

别熟悉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在电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

理论和实践经验。同时，应先生兼任公司部分下属公司的董事，熟悉现代

企业治理结构及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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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于 2015 年 9月 23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大唐集团《关于变更相关

承诺的函》的正式函件，拟就其对本公司的相关承诺进行调整。有关调整

事项如下： 

一、原承诺的背景及具体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公司控股股东于 2010 年 10 月对本公

司做出了《关于大唐集团进一步避免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

争有关事项的承诺》，并分别于 2014年 6 月、2015年 5 月对相关承诺进行

了进一步的规范和就有关条款进行了修订，经以上规范及修订后的承诺内

容为：确定大唐发电作为大唐集团火电业务最终的整合平台；对于大唐集

团位于河北省的火电业务资产，大唐集团不迟于 2015 年 10 月左右在该等

资产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本公司；对于大唐集团非上市

公司的火电资产（除河北省、湖南省的火电业务资产以外），大唐集团不迟

于 2018 年 10 月左右在该等资产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本

公司。 

相关注入条件：大唐集团拟注入的火电资产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

拟注入资产不出现公司预测的盈利能力下滑等不利变动趋势；②资产注入

后，须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改善公司

的财务状况，其中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或净资产收益率须呈增厚趋势；③

拟注入的资产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监管机构的规定，其

中包括权属清晰、审批手续完善等。 

二、延期履行承诺的原因及具体内容 

鉴于 2014年 7月本公司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就大唐国际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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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板块及相关项目进行重组（“煤化工重组”），并签署了《煤化工及相关

项目重组框架协议》，目前煤重组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但重组方案尚未确

定。由于以上重组方案将对本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煤化工重组工作尚未完成将使本公司控股股东注入河北火电资产能否

符合资产注入条件的相关要求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以上因素，大唐集团拟延期履行相关承诺中河北资产注入的履行

期限，调整后的承诺内容如下：对于大唐集团位于河北省的火电业务资产，

大唐集团拟于煤化工重组工作有明确结果后，在该等资产盈利能力改善并

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本公司，但不迟于 2018年 10 月左右完成。 

对于大唐集团非上市公司的除河北、湖南省火电业务以外的火电资产

注入的履行条件及履行时间没有变化。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本次控股股东延期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有助于与公司的煤化工重组事项进

行有效对接，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第八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的

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控股股东延期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及监管部门要求；本次控股股东延期

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有助于与公司相关的资产重组事项进行有效对接，符合

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及长远利益。 

三、建议 

本次大唐集团变更相关承诺事项有助于与公司相关的资产重组事项有

效对接，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建议股东大会同意以上变更承诺方案。 

截止目前，大唐集团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大唐发电约 34.77%的股份，

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大唐集团为大唐国际的关联人士，关联股东大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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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及其联系人须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决议时放弃表决权。 

有关上述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的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以上内容，请各位股东审议。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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